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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鼓励和规范志愿服务

近年来，志愿服务组织和志
愿者在社区建设、 扶贫济困、环
境保护、大型赛会、应急救援等
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志愿服
务活动， 对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增进民生福祉发挥了重
要作用。

但与此同时，我国志愿服务
事业也存在活动不够规范、权益
保障不够有力、激励机制不够完
善等问题。

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在就
《志愿服务条例》 答记者问时强
调：“为了保障志愿者、志愿服务
组织、 志愿服务对象的合法权
益， 鼓励和规范志愿服务活动，
发展志愿服务事业，制定《条例》
是必要的。 ”

《条例》规定，志愿服务是指
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
织自愿、无偿向社会或者他人提
供的公益服务。

志愿者可以参与志愿服务组
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也可以
自行依法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志
愿服务组织以外的其他组织可以
开展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活动。
城乡社区、 单位内部经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或者本单位同意成立
的团体，可以在本社区、本单位内
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开展志愿服务，应当遵循自
愿、无偿、平等、诚信、合法的原
则，不得违背社会公德、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
得危害国家安全。

《条例》规定，国家和地方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建立志愿
服务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对志愿
服务工作的统筹规划、 协调指
导、督促检查和经验推广；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志
愿服务行政管理工作，其他有关
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与志愿
服务有关的工作；有关人民团体
和群众团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
内做好相应的志愿服务工作。

保障志愿者
和志愿服务对象的权益

《条例》 强化了对志愿者和
志愿服务对象的权益保障。

志愿服务组织可以招募志
愿者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招募
时，应当说明与志愿服务有关的
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以及在
志愿服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
险。

需要志愿服务的组织或者
个人可以向志愿服务组织提出
申请，并提供与志愿服务有关的

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说明在
志愿服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
险。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对有关信
息进行核实，并及时予以答复。

志愿者、 志愿服务组织、志
愿服务对象可以根据需要签订
协议， 明确当事人的权利和义
务，约定志愿服务的内容、方式、
时间、地点、工作条件和安全保
障措施等。

志愿服务组织安排志愿者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应当与志愿
者的年龄、知识、技能和身体状
况相适应，不得要求志愿者提供
超出其能力的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组织安排志愿者
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需要专门
知识、技能的，应当对志愿者开
展相关培训。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为志愿
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提供必要
条件，解决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维护志愿者的
合法权益。

志愿服务组织安排志愿者
参与可能发生人身危险的志愿
服务活动前，应当为志愿者购买
相应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志愿服务组织安排志愿者
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应当如实记
录志愿者个人基本信息、志愿服
务情况、培训情况、表彰奖励情
况、评价情况等信息，按照统一
的信息数据标准录入国务院民
政部门指定的志愿服务信息系
统，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志愿者需要志愿服务记录
证明的，志愿服务组织应当依据
志愿服务记录无偿、 如实出具。
志愿服务组织不依法记录志愿
服务信息或者出具志愿服务记
录证明的， 由民政部门予以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
向社会和有关单位通报。

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服务
对象应当尊重志愿者的人格尊
严；未经志愿者本人同意，不得
公开或者泄露其有关信息。 志
愿服务组织泄露志愿者有关信
息、 侵害志愿服务对象个人隐
私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
令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改 ；
情节严重的， 吊销登记证书并
予以公告。

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者应
当尊重志愿服务对象人格尊
严， 不得侵害志愿服务对象个
人隐私， 不得向志愿服务对象
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报酬。

不得强行指派服务

为了促进志愿服务事业发
展，《条例》规定了多项扶持和保

障措施：
一是由政府和有关部门采

取的促进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

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制定促
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政策和
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 为志愿服务提供指导和帮
助。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可以依法通过购买服务等
方式， 支持志愿服务运营管
理，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向社
会公开购买服务的项目目录 、
服务标准、资金预算等相关情
况。

对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志愿者、 志愿
服务组织，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或者有关部门按照法律 、法
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 、
奖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 ，鼓
励公共服务机构等对有良好
志愿服务记录的志愿者给予
优待。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健全志愿服务统计和发布制度。

二是鼓励有关单位、组织采
取的促进措施。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其他组织
为开展志愿服务提供场所和其
他便利条件。

学校、家庭和社会应当培养
青少年的志愿服务意识和能力。
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可以将
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纳入实
践学分管理。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捐
赠财产用于志愿服务的，依法享
受税收优惠。

国家鼓励企业和其他组织在
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有良好志
愿服务记录的志愿者。 公务员考
录、事业单位招聘可以将志愿服
务情况纳入考察内容。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
体应当积极开展志愿服务宣传
活动，传播志愿服务文化，弘扬志
愿服务精神。

在鼓励的同时，《条例》 对自
愿原则也进行了强调：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
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
关责令改正；依法应当给予处分
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1、 强行指
派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提供服
务；2、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3、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
舞弊的行为。

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志愿服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明确，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公益

服务。
为了鼓励和规范志愿服务活动，发展志愿服务事业，《条例》对志愿服务的基本原则、管理体制、权益

保障、促进措施等作了全面规定。


